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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檢察署新聞稿 
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Press Releas 

發稿日期：112年 1月 13日 
發稿單位：書記處 
聯 絡 人：檢察官兼書記官長林宏松 
聯絡電話：02-23115224 

臺灣高等檢察署行政調查說明有關媒體報導檢察官受邀至

涉嫌地下匯兌等案之嫌犯招待所一事  

法務部交辦臺灣高等檢察署（下稱臺高檢署）就有關媒體報導

檢察官受邀至涉嫌地下匯兌等案之嫌犯招待所一事，有無違反檢

察官倫理規範，查明檢察官涉入情形，臺高檢署就所屬檢察官業已

完成行政調查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臺高檢署之立場與態度 

司法為國家社會公平正義最後一道防線，司法人員職責重大，

人民對於司法人員操守風紀要求，向來以最高道德標準評判，檢察

官之私人生活若從事與檢察公正、廉潔形象不相容或足以影響司

法尊嚴之活動，將損及檢察官職位尊嚴。因此，臺高檢署對本事件

之行政調查，以最嚴正態度，會同內政部警政署、法務部廉政署、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（下稱新北地檢署）、展開行政調查，澈底查

明，調查業已告一段落，特對外說明，以昭公信。 

二、調查及訪談情形 

行政調查經由黃錦秋於臺高檢署之訪談筆錄、王涂芝於臺高

檢署及新北地檢署之訪談筆錄、王涂芝手機留存 LINE截圖翻拍照

片、出席餐會員警名片、黃建榮及相關警務人員於臺高檢署、警政

署或廉政署之訪談筆錄、黃錦秋及曾逸倫、王培儒、黃瑜芬、李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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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自請處分書、私人招待所現場管理人訪談筆錄、函調相關資料

等，分別進行查察、訪談，以釐清所屬檢察官責任。 

三、違失事實 

（一）「八八會館」私人招待所部分 

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王涂芝因前與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（下稱

政風室）有合作偵辦員警「線上立破」偽造文書案，於民國 108年

12 月 30 日受邀參加政風室 109 年 1 月 17 日在極品軒餐廳（位在

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）舉辦之尾牙餐敘。餐會結束後，黃建榮（前

保一總隊副總隊長，現為刑事警察局副局長）及黃錦秋（前內政部

警政署政風室主任，現為臺高檢署檢察官）邀請與會者續攤唱歌，

乃步行前往原預定之「中華錢櫃」KTV，嗣經政風室人員告知「中

華錢櫃」無包廂，要改往「板橋錢櫃」616包廂，一群人在中華錢

櫃 KTV 前站立等車，黃建榮稱改前往信義區歡唱，遂分批搭車前

往，王涂芝於車上詢問實際唱歌地址後，將地址「松勤路 88 號」

傳送給友人，請友人於唱歌結束後至該址接返，王涂芝於晚間 11

時 21分許離開，並由李家豪送至門口。 

當日進入郭哲敏（綽號「小明」）有實際管領使用權限位在臺

北市信義區松勤街 88號之私人招待所（下稱「八八會館」）者，有

黃建榮、黃錦秋、王涂芝、李家豪、岳朱慶、黃瑜芬、陳聖育、鄭

建國、王郁茹等 9人，當日無場所經理或業者進入，續攤唱歌無人

付費，由「八八會館」無償招待上開人員，且「八八會館」非公開

場所，非一般人得任意進出。 

（二）「睿森銀樓」地下室私人招待所部分 

上述「線上立破」專案於 109 年 6 月間收網，政風室為舉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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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功宴，由李家豪於 109 年 7 月 10 日以 LINE 邀請王涂芝出席，

在極品軒餐廳包廂舉辦。餐宴結束後，黃建榮及黃錦秋親自邀約王

涂芝續攤唱歌，乃分批搭車前往位於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段 250

之 1號「睿森銀樓」地下室私人招待所。 

當日受進入涂誠文有實際管領使用權限之「睿森銀樓」地下室

私人招待所者，有黃建榮、黃錦秋、王涂芝、李家豪、岳朱慶、黃

瑜芬、王培儒、曾逸倫、陳聖育、王郁茹、劉志賢、黃冠傑、楊雅

婷、郭宇宣等 14人，當日無場所經理或業者進入，續攤唱歌無人

付費，由該私人招待所無償招待上開人員，且該私人招待所非公開

場所，非一般人得任意進出。 

四、相關責任 

（一）行政責任 

黃錦秋身為檢察官，應知悉「檢察官應避免從事與檢察公正、

廉潔形象不相容或足以影響司法尊嚴之社交活動。檢察官若懷疑

其所受邀之應酬活動有影響其職務公正性或涉及利益輸送等不當

情形時，不得參與」，竟至私人招待所無償接受招待，尤以黃錦秋

身為政風室主管，應知悉政風人員本身職務即係在查察公務員違

反職務倫理行為情事，應受更高標準之倫理要求，竟率同仁前往接

受私人招待，或明知同仁聯繫之處所係接受私人招待卻仍前往，或

前往後知悉而不離去，顯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25條第 1項、第

2項規定。且事發後一再狡詞否認，要求同行之政風室同仁依其意

思撰擬「自請處分書」，甚而以 LINE 語音電話要求王涂芝改口否

認有至「八八會館」，意圖卸責，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5條「廉

潔自持，謹言慎行，致力於維護其職位榮譽及尊嚴」之規定，情節

重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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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涂芝亦為檢察官，因與黃錦秋前曾共同在桃園地檢署服務，

已有 10年交情，信任黃錦秋始受邀至「八八會館」及「睿森銀樓」

地下室之私人招待所，其至少於到達上開場所後，可知悉該場所非

一般公眾得出入，且未付費接受招待，難認無瑕疵可指。惟事後配

合協助調查，態度良好，並提供多項事證以還原事實，足證其自認

坦蕩可接受檢驗，相較黃錦秋，情節顯然輕微。 

黃錦秋、王涂芝 2人之行政責任，經與新北地檢署研商，陳報

法務部核備後，由臺高檢署及新北地檢署依法官法規定請求檢察

官評鑑委員會個案評鑑。至於檢察官楊雅婷與黃冠傑 2 人，雖未

見報載，惟既有受邀前往「睿森銀樓」地下室私人招待所，其行政

責任亦於陳報法務部核備後，移由所屬機關首長依法官法規定處

理。 

（二）刑事責任 

黃錦秋等人是否確知「八八會館」係郭哲敏及林秉文；「睿森

銀樓」地下室私人招待所係涂誠文所實際管領，因事涉有無包庇地

下匯兌業者之瀆職罪嫌，又批踢踢網站自稱張旭昇（綽號小安）之

人，指稱黃錦秋、黃建榮等人與地下匯兌集團過從甚密，疑有包庇

瀆職罪嫌等情，臺高檢署已分案發交新北地檢署併案偵辦。 

五、檢討策進 

（一）全面加強所屬檢察官相關法令及廉政與職務倫理規範宣導、

教育訓練，要求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範。 

（二）貫徹品操疑慮人員督導考核及紀律要求，嚴密管考高風險業

務及同仁，適時勸導或採取相關因應作為，避免風險事故之

發生。 


